
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草案审议和第136条
规定形成的有关情况

2023年8月，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治安

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进行初次

审议。2024年6月，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治

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进行第

二次审议。两次将修订草案通

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

公众意见。在二审稿中，关于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的规定适用

于未成年人，包括未成年人各

类治安违法行为。

2025年6月，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进

行第三次审议。各方面提出，

实行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有利于减少和避免“一次受

罚、终身受限”的情况，也有利

于为将来建立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提供一定的实践经

验，建议本法对治安违法记录

封存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据

此，参照刑事诉讼法第286条

等法律规定的表述，对治安管

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有关条款

作了修改，形成了后来的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136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于2025年6月27日经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表决通过后成为现行法律，自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

立法法有关规定，法律草案通

过后即成为法律并依法公布施

行。自2025年6月27日修订

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布至

11月27日这段时间里，我们没

有收到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136条的不同意见。

关于“哪位少爷吸了”

近期，有言论针对第136

条规定的封存措施提出“哪位

少爷吸了”的问题，从法治上

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宪法确

立的基本原则。在国家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法治

工作中，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

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

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宪

法和立法法、有关组织法、有关

议事规则等法律对立法活动、

立法工作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

定，为立法活动、立法工作提供

了有力法治保障。立法工作不

受任何特殊利益群体、组织或

者个人的不当影响。

关于治安违法记录封
存的含义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是一

种对治安违法信息进行管控

的措施，不是一种处罚措施。

实行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目的是对治安违法信息进行

必要的管控和规范，减少和避

免被处罚人“一次受罚、终身

受限”。封存不是消除、删除

记录，有关违法信息仍然记录

在案，但不得随意查询、提供

或者披露。第 136 条规定予

以封存的记录不得向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同时

规定了两类例外情形：一是有

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查询

的除外；二是有关单位根据国

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第

136条还规定，依法进行查询

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

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关于“吸毒记录封存”

依照我国法律制度，吸毒

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不属于犯

罪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136条规定的治安违法记录封

存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吸毒行

为，一些意见提出“吸毒记录封

存”的问题，并表示担忧和不

解。对此，说明以下几点情况。

第一，国家依照刑法惩治

毒品犯罪。刑法分则第六章第

七节对毒品犯罪行为和刑罚作

出明确规定，共有12个罪名。

其中，第347条规定的“走私、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最高

法定刑为死刑。国家依法惩治

和打击毒品犯罪的态度、措施

和制度没有任何改变，禁毒工

作没有任何松懈。我国是世界

上对毒品犯罪惩治最严厉的国

家之一。

第二，国家治理吸毒问题

的基本对策和重点工作是强化

戒毒措施。按照我国法律制

度，吸毒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

属于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治安

违法行为。然而，进一步看，如

果不能促使吸毒者实现戒毒，

无论对吸毒者作出什么样的处

罚，其实际意义和效果都是有

限的。治理吸毒问题的重点在

于戒毒，难点也在于戒毒。我

国一直以来重视戒毒工作，建

立起有力有效的戒毒制度和相

关工作机制。2007年 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禁毒

法，对戒毒措施作出明确规定；

2011年6月，国务院制定了戒

毒条例，对戒毒措施作出进一

步规定；还有其他一些法律、行

政法规中有戒毒相关规定。禁

毒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禁毒工作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并将禁毒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我国戒毒措施分为自愿戒

毒、社区戒毒（三年）、强制隔离

戒毒（二年，可再延长一年）、社

区康复（三年）。国家采取各种

措施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

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鼓励自

愿戒毒，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

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

吸毒行为不予处罚。吸毒人员

一经发现，有关机关即应当依

法予以登记并纳入戒毒工作范

围采取戒毒措施，定期进行检

测，提供戒毒治疗，对戒毒人员

实行动态管控。对戒断三年未

复吸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

第三，国家对戒毒吸毒人

员信息一直实行管控。戒毒条

例第7条第二款中规定：“对戒

毒人员戒毒的个人信息应当依

法予以保密。”第43条规定：

“公安、司法行政、卫生行政等

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泄露戒毒人

员个人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禁毒法第 52 条和第 70

条、戒毒条例第7条第一款对

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

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作

了规定，并要求有关方面给予

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因此，戒

毒吸毒人员相关信息一直是受

管控的，处于一种保密状态，不

属于政府公开类信息，有关机

关和单位不能随意泄露，只限

于特定人员才能知悉和查询此

类信息。即使是禁毒工作方面

非个性化信息，也是有管控的，

不得擅自发布或者对外提供。

媒体在报道、宣传戒毒工作时，

对涉及戒毒吸毒人员的内容，

都需要作非个性化处理。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136条规定的治

安违法记录封存措施适用于吸

毒行为，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我

国多年来在戒毒信息、吸毒信

息管控方面的实践和做法。

就戒毒人员、吸毒人员信息管

控而言，实行封存措施之前和

之后并没有实质性变化。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136条中但书部

分规定的两类例外情形，是对

现行有关信息管控措施的一个

完善。

关于“吸毒记录封存”“哪位少爷吸了”等

官方回应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

今年来厦“带货”破百万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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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25年12月25日

省 级 媒 体

友情提醒：本版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
敬请验明对方相关资料，刊登内容仅为个
人观点，不代表本报观点，若因此产生的
一切法律纠纷与本报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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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丰泽区永全电子厂（个体
工商户）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莆田市荔城区玉新室内装潢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莆田市城区兵野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莆田市城厢区皓寿如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初之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共生优选（厦门）数字产业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福鼎市元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
本），证号：闽交运管许可宁字
350982200623号，声明作废。

●厦门勤蜂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谢建根证号：（厦海）卫监第
352429、喻菲证号：（厦海）卫监第
352408遗失，现声明作废。

●思唯（福建）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12
-20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9135
0203MA8UUMFP28声明作废

●福建衍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成都海鼎航联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锦江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04
-21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9151
0104MAEA7TXJ4H声明作废

●厦门星光灿烂广告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厦门市同安妙泊仕贸易商行（个
体工商户）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莆田市荔城区陈丽萍食杂店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厦门诺伊佩拉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现声明作废。

●厦门漫卡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南平市建阳区茗悦源舍建材商
贸行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 明
原址在龙文区步文镇下蔡房屋，现拆
迁安置于漳州市龙文区碧湖路5号
下洲花园10幢2001室。今陈碧珍、
蔡秀梅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
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
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
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
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陈碧珍、蔡秀梅
2025年12月25日

●漳州市捷平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证（闽交运管漳字号35060220
9486）车号闽E7959挂声明作废

●厦门威狮广告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泉州双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3505010038087声明作废。

●龙岩市新罗区淘物易购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不忘初心（厦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厦门不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功不唐捐（厦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厦门水净源家政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刘美秀（身份证 350625******
**0523)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编
号600505879,单位名称：漳州牧
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厦门方元至诚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
09-26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9135
0206MADXG5C67U声明作废

●厦门突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思
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3- 11-
04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913502030793517938声明作废

●悦享采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法人章及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泉州市望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市湖里区云端汇信息咨询
服务部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莆田仙游跃马水产养殖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福建省菲儿在线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35050310095057，声明作废。

导报讯（记者 洪婷婷 通
讯员 柯少如）昨日，一艘自印

尼而来的散货船在完成5.5万吨

进口煤炭全卸作业后，缓缓驶离

漳州古雷港北1号泊位，标志着

古雷作业区北1号、北2号泊位

正式对外开放后，圆满完成了首

次外贸船舶靠泊接卸任务。

据悉，古雷作业区北1号、

北2号两个5万吨级泊位12月

13日正式对外开放。两个泊

位年设计吞吐量为490万吨，

未来可承载10万吨级船舶靠

泊，具备接卸大型干散货船的

完整能力。对外开放后，预计

每年将为古雷港区新增包括煤

炭、集装箱、木片等在内的外贸

货物吞吐量超250万吨。

导报讯（记者 崔晓旭/
文 沈威/图 通讯员 施珮
琪） 昨天上午，伴随“MSC

SIXIN”轮鸣笛起吊，地中海

航运2025年在厦门港历史性

突破100万标箱。

本次承接作业的“MSC

SIXIN”轮，船长399.7 米，载

重超20万吨，是全球集装箱

船舶大型化、集约化发展的代

表。本航次预计作业6682标

箱，靠泊码头后将接驳岸电系

统。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针

对超大型船舶运营特点，积极

推动操作模式升级与服务前

移，通过海沧联合操作中心实

施“统一计划、统一调度”，有

效统筹岸线、场地、设备等核

心资源，全年完成地中海航运

船舶300余艘次，平均在泊效

率突破110自然箱/小时，创

历史新高。

地中海航运（MSC）是全

球运力排名第一的集装箱航

运公司，地中海航运稳定保持

了厦门港东西向航线布局，

2025年地中海航运持续加码

运力投放，积极开拓东南亚、

澳新、欧地区域航线。至此，

地中海航运在厦门港的挂靠

航线已达11条，覆盖欧洲、美

东、南美、中东等重要市场，为

福建及周边地区企业架起高

效便捷的“出海桥梁”。此次

地中海航运在厦门港年度箱

量突破100万标箱，接近于厦

门港全年集装箱吞吐量的十

分之一。

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
行。近期，一些网络媒体、网友等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
条规定比较关注，提出了一些疑问。就此，记者联系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希望法工委对网络
舆情反映的一些关切和问题给予必要说明。法工委有关负
责人从多个方面作出了说明和回应。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导报讯（记者 林子杰）
昨日，宁德市港口经济高质量

发展暨国企招商推介大会召

开。300多位政企代表参加大

会，共同见证宁德港口货物吞

吐量历史性突破1亿吨，正式

跻身“亿吨大港”行列。

大会视频连线了漳湾作业

区18—21号泊位现场，随着这

一箱集装箱货物稳稳地起吊装

船，宁德港口货物吞吐量成功

突破1亿吨，这标志着宁德正式

迈入了“亿吨大港”城市行列。

截至2024年底，宁德市沿

海生产性泊位达62个，其中万

吨级以上19个，漳湾21号泊

位（15万吨级）的投用，填补了

宁德10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

空白，市域港口年通过能力

5032万吨，较“十三五”末增长

67%，基本解决了船舶压港、海

上过驳等历史问题。

福建再添一个“亿吨大港”
宁德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

古雷新泊位完成首次外贸船接卸

“世界船王”地中海航运


